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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开放空间，是城市防灾避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民群众紧急避险、疏散转移或临时安置的重要场所。近年来，

我国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为完善城市综合防灾体系，提升城市绿地

防灾避险功能，科学指导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特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为 10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设计原则、分类、级

配、选址、分区设计、竖向设计、道路与铺装设计、种植设计和设施

配置设计。 

本导则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

编，成都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承担具体编制工作。本导则编制过程

中主要参考了《关于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 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

的意见》（建城〔2008〕171号）、《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51143-2015）、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21734-2008）、《城市抗震

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和《公园绿地应急避难功能设计规

范》（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794）。 

本导则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负责指导实施与监督管理,

成都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负责技术解释。请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

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和需要，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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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规范和引导承担防灾避险功能的城市绿地（以下简称城市防灾避险功能

绿地）设计，特编制本导则。 

1.2 本导则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设计原则、分类、级配、选址、分区设计、

竖向设计、道路与铺装设计、种植设计和设施配置设计。 

1.3 本导则适用于现有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提升设计和新建城市绿地防灾

避险功能设计。 

1.4 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还应符合《城市绿地设计规范》《公园设计规范》

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2 设计原则 

2.1 规划引领、因地制宜。 

应遵照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及抗震防灾规划、消防规划

以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等基本要求，在对现有城市绿地全面摸底和调查评估基础

上，结合城市自身特点和灾害类型，因地制宜地完善现有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

提升新建绿地防灾避险设计水平，并与其它防灾避险场所统筹部署、相互衔接、

均衡布局，完善城市综合防灾体系。 

  2.2 平灾结合、以人为本。 

应充分考虑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的平灾转换，平时发挥好生态、游憩、观

赏、科普等常态功能，灾时能实现功能的快速转换，发挥绿地防灾避险功能，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尽可能地减少灾害损失。 

  2.3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只承担有限的防灾避险功能，且防灾重点是地震及其

次生灾害，适当兼顾其他灾害类型，不具备应对所有类型灾害的防灾避险功能。

新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或提升现有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要结合实际，注

重实效，应确保生态、游憩、观赏、科普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同时兼顾防灾避

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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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按其功能定位分为四类，包括长期避险绿地、中短期

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和城市隔离缓冲绿带。 

  3.1 长期避险绿地 

长期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可为避难人员提供较长时间（30 天以上）生

活保障、集中救援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长期避险绿地应依据相关规划和技

术规范要求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 

长期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为主，并按平灾结合、灾时

转换要求，兼具防灾避险功能，一般结合郊野公园等区域绿地设置。 

3.2 中短期避险绿地 

中短期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可为避难人员提供较短时期（中期 7～30

天、短期 1-6 天）生活保障、集中救援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中短期避险绿

地一般靠近居住区或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办公区设置，应依据相关规划和技术规

范要求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 

中短期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为主，适度兼顾防灾避险

功能，一般结合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及居住区公园等设置。 

3.3 紧急避险绿地 

紧急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避难人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3～10 分钟

内）到达、并能满足短时间避险需求(1 小时至 3 天)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 

紧急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为主，兼顾灾时短时间防灾

避险功能。一般结合街头绿地、小游园、广场绿地及部分条件适宜的附属绿地设

置，并与周边广场、学校等其它灾时可用于防灾避险的场所统筹协调。 

3.4 城市隔离缓冲绿带 

城市隔离缓冲绿带是指位于城市外围，城市功能分区之间、城市组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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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区、城市商业区与加油站、变电站、工矿企业、危险化学品仓储区、油

气仓储区等之间，以及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具有阻挡、隔离、缓冲灾害扩散，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的城市绿地。 

城市隔离缓冲绿带以生态防护、安全隔离为主要功能，一般结合防护绿地、

生产绿地和附属绿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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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配 

4.1 分级配置 

4.1.1  设置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宜以中短期避险绿地和紧急避险绿地为

主，城市人口规模在 300 万人以上的 I 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根据用地条件、经

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适量设置长期避险绿地。 

4.1.2  I 型大城市、特大城市和抗震设防烈度 7 度以上的城市，宜结合城市

用地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按“长期避险绿地-中期避险绿

地-短期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4 级配置。 

4.1.3  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及以下的小城市、中等城市、II 型大城市，宜按“中

期避险绿地-短期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3级配置。 

4.2 服务半径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服务半径依据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规划设定。没有

编制规划的，结合城市特点、灾害类型，以及城市绿地周边的广场、学校、体育

场等应急避险场所分布情况，专题评估确定。 

4.3 有效避险面积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的有效避险面积是指城市绿地总面积扣除水域、建

（构）筑物及其坠物和倒塌影响范围（影响范围半径按建（构）筑物高度的 50%

计算）、树木稠密区域、坡度大于 15%区域和救援通道等占地面积之后，实际可

用于防灾避险的面积。人均有效避险面积的设计要求见表 4-1。 

表 4-1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有效避险面积设计要求分类表 

分类 
总面积 

（公顷） 

有效避险 

面积比率 

人均有效避险面积

（平方米/人） 

长期避险绿地 ≥50 ≥60% ≥5 

中短期

避险绿

地 

中期 ≥20 ≥40% ≥2 

短期 ≥1 ≥40% ≥2 

紧急避险绿地 ≥0.2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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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防灾避险容量 

防灾避险容量=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有效避险总面积/人均有效避险面积 

（紧急避险绿地：人均有效避险面积不低于 1 平方米/人；中短期避险绿地：

人均有效避险面积不低于 2 平方米/人；长期避险绿地：人均有效避险面积不低

于 5 平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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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址 

  5.1 基本要求 

5.1.1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依据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城市绿地系统防灾

避险规划等，结合城市灾害特征、设防重点、避难人员应急避险救援需求及城市

用地条件等实际情况，合理选址。 

5.1.2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位于平坦、空旷、交通条件好的安全地域，

远离地震断裂带、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生地以及危险化学品、

易燃易爆物或核放射物储放地、高压输电走廊等对人身安全有威胁或不良影响的

区域；避开建（构）筑物的坠物或倒塌影响范围。 

5.1.3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满足就近、快捷疏散要求，保障灾后快速开

展应急救援工作，应结合周边人口分布情况设置不同方向的出入口，出入口应为

双向交通，并与 2 条以上应急疏散通道相连接。 

5.1.4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充分与周边的医院、学校、体育场馆、广场

等其他应急避难救援场所有效联接互通，共同发挥防灾救灾作用。 

  5.2 其它要求 

5.2.1  在城市中心区、老城区等人口稠密地区优先选择提升完善现有绿地的

防灾避险功能，并与服务半径内学校、体育场馆、广场等其他可用于防灾避险的

场所统筹协调； 

5.2.2  现有城市绿地改建提升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的，应当在确保安全

和避险容量前提下，结合现状功能分区，妥善保护原有植被和设施，最大限度维

持原有生态、游憩、观赏、科普等主体功能。灾害发生后，绿地、园路、厕所等

配套服务设施可及时完成防灾避险功能转化； 

5.2.3  在城市外围、城市功能分区之间、城市组团之间，以及加油站、变电

站、工矿企业、危险化学品仓储区、油气仓储区等周围，应设隔离缓冲绿带； 

5.2.4  不具备安全性和防灾避险基本条件的城市绿地，以及需要特别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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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园、文物古迹密集区和历史名园等不应作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 

5.2.5  低于城市防洪标准规定的洪水淹没线以下的城市绿地、坡度大于 15%

的区域面积超过绿地总面积 60％的城市绿地，以及开敞空间小于 600 平方米的

城市绿地不应作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 

5.2.6  相关标准、规范与规划明确提出不宜承担防灾避险功能的绿地不应作

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 

  5.3 调研评估 

5.3.1  应对当地易发生灾害类型、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城市现有绿地和

规划绿地周边的人员、商业和居住用地分布、建（构）筑物抗震等级、密度、高

度及其分布特点等基本情况进行摸底。 

5.3.2  应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对现有绿地和规划绿地进行承

担防灾避险功能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潜在风险等进行评估论证。 

5.3.3  现有城市绿地经评估论证能够发挥防灾避险功能的，应对其面积、容

量以及防灾避险设施的配套建设情况进行详细调研，满足安全条件、有效避险面

积、避险容量等相关要求的，可进行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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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区设计 

6.1  长期避险绿地至少应具备以下灾时功能区：救灾指挥区、物资存储与装

卸区、避险与灾后重建生活营地、临时医疗区、停车场与直升机临时停机坪和出

入口。 

6.2  中短期避险绿地至少应具备以下灾时功能区：救灾管理区、物资存储

与装卸区、临时避险空间（含临时应急篷宿区、紧急医疗点和简易公共卫生设施）、

救援用车停车场、出入口。 

6.3  紧急避险绿地应根据场地条件合理设置紧急避险空间和出入口。 

6.4  各功能区和紧急避险空间应合理布局应急供水、供电、厕所、垃圾储运、

通讯等必要设施。 

6.5  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通道和人员、物资集散场地，应便于灾时人员集散、

临时停车和救援物资运输。 

6.6  长期避险绿地和中短期避险绿地边缘应布置防护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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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竖向设计 

7.1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设计应结合现状地形地貌、城市用地竖向规划以

及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要求进行竖向设计。 

7.2  依据绿地的自然地形、坡度，可采用平坡、台地或混合式竖向设计。当

自然地形坡度小于 8%时，宜采用平坡式；当自然地形坡度大于 8%，宜采用台

地式，台地高度宜为 1.5~3.0 米，并设挡土墙或护坡。地形地貌多样的绿地需根

据具体情况采取混合式设计。 

7.3  应急篷宿区宜布置在地基及给排水等条件良好、外部噪声等干扰较少、

便于疏散的区域。 

7.4  应急篷宿区坡度宜控制在 12%以下。 

 

8 道路与铺装设计 

  8.1 避险、救援通道 

8.1.1  应保障所有防灾避险功能区域顺畅通达，走向明晰，并设置明显的标

识标牌。 

8.1.2  应避免设置台阶和大于 18%的急坡；主通道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5 米，

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12 米，并满足较重荷载车辆通行需要。 

8.1.3  长期避险绿地内救援通道宽度应大于 5 米；中短期避险绿地和紧急避

险绿地应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设置园路，兼顾应急救援、人员疏散等需要。 

8.1.4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内的主要道路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要求。 

  8.2 铺装 

8.2.1  宜选用采用耐火、耐碾压、透水且具有延展性的铺装材料。 

8.2.2  通道、广场铺装面应规整、平坦且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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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种植设计 

  9.1 防护绿带 

9.1.1  防护绿带应复层种植。长期避险绿地边缘防护绿带宽度应不少于 10

米，以满足三排乔灌木交互种植为宜；中短期避险绿地边缘防护绿带应以乔灌木

交互种植为宜。 

9.1.2  防护绿带应选用含水量高、含油脂量低，并能形成较大冠幅、较好遮

荫的植物。 

9.1.3  防护绿带宜采用开放式种植，应便于避难人员紧急疏散；设有围墙的

城市绿地应沿墙壁种植乔木，以减少墙壁倒塌造成的伤害。 

9.1.4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周边如有高层建（构）筑物，宜根据设防标准、

建筑结构形式和高度设置宽度为建筑高度 1/2～1/3 的防护绿带，以防止建筑物倒

塌和高层坠物造成的危害。 

9.1.5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边缘防护绿带中的沟、渠、河等水体中不宜满

植枯叶类水生、湿生植物。 

  9.2 篷宿区 

9.2.1  篷宿区乔木种植应选择分枝点高于 2.5 米的高大乔木，乔木间距应满

足帐篷架设需求，地面宜配置草坪和宿根花卉等地被植物，不宜种植灌木。 

9.2.2  篷宿区应选择花、果、叶、枝、干等均无毒、无害、无刺的植物种

类。 

  9.3 直升机停机坪 

9.3.1  长期避险绿地内应设置直升机起降草坪，可与绿地内广场等较大开

敞空间结合设置，并符合直升机停机坪建设的相关标准。 

9.3.2  直升机停机坪地被植物应耐踩压、对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9.3.3  直升机停机坪内禁止种植高大乔木和灌木。 



12 
 

10.设施配置设计 

10.1 总体要求 

10.1.1  防灾避险设施的配备应便于避险人群的安全使用，且构造简洁、操

作简便、易于维护、经久耐用。 

10.1.2  绿地内兼具防灾避险功能的建（构）筑物应达到《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GB 18306-201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和《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并与绿地的功能

相匹配、与绿地景观相协调。 

10.1.3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中亭廊等休憩、游赏设施，应充分考虑灾时

转换为防灾避险设施的需要，并符合《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的相关要求。 

10.1.4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内的应急标志与标识应规范清晰，准确地标

示出防灾避险绿地内的布局分区、交通线路和功能设施分布等。 

10.2 具体要求 

10.2.1 长期避险绿地 

 名称 
设置 

与否 
建设要求 

基

本

配

套

设

施 

应急篷宿区设施 √ ——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设

施 
√ 

设置医疗救护中心（与卫生防疫站统筹配置），负责收治、

救助伤员，及时转运伤病员。其布局应靠近出入口，便于

伤员和药品物资运输。 

应急供水设施 √ 
供水、排水、

供电及通讯

管线均与城

市市政管线

相接，并保障

全天候正常

运行。 

设有独立的供水设施，并结合城市给水、

自备水源、河湖水等实现多水源供水和分

质供水，生活饮用水水质应达到 GB 

5749-2006 规定的要求。 

应急供电及照明设施 √ 

1.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采用 2 路及以上

线路供电； 

2.配备有便携式发电机组，并储备有燃

料；有条件可配备光伏发电系统； 

3.救灾通道和主要避灾场所宜设置一定比

http://www.baidu.com/link?url=PXj9gHDGgYmT_Ox0ObqOMAXSSgxPGXMUc1neclnnnaJ9YzXsfh6D6VtpjFCBJcYC
http://www.baidu.com/link?url=PXj9gHDGgYmT_Ox0ObqOMAXSSgxPGXMUc1neclnnnaJ9YzXsfh6D6VtpjFCBJcYC
http://www.baidu.com/link?url=PXj9gHDGgYmT_Ox0ObqOMAXSSgxPGXMUc1neclnnnaJ9YzXsfh6D6VtpjFCBJ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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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设置 

与否 
建设要求 

例的太阳能照明设置，保障夜间避灾照明

需求，以及灾时、灾后照明系统能够独立

运行需要。 

应急通讯设施 √ 

1.设置与指挥系统相连的应急固定电话，

适当设置室外固定电话亭和固定电话接

口； 

2.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移动通信设

施，让无线信号覆盖避险场所； 

3.配备卫星无线通讯设施（一般通讯中断

后的紧急通讯系统）； 

4.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广播系统，并

与周边社区、学校等广播系统统筹； 

5.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配备监控系统（天

眼若干）； 

6.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立公共信息发

布牌。 

应急排污设施 √ 

1.设置独立的排污系统； 

2.医疗卫生污水应处理达标后才可排入城

市污水系统；条件允许情况下应设置单独

的处理装置； 

3.应急厕所应附设或单独设置化粪池。 

应急厕所 √ 

1. 按照《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  结合城市

绿地配套公厕设置一类标准公共厕所；可与洗漱间合设；

厕所间距不小于 300 米，设于下风向，与篷宿区距离 30—50

米； 

2. 预留移动厕所布置空间及排污通道，灾害发生后根据需

要配设。 

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 结合城市绿地内的垃圾储运设施设置垃圾收集点。 

应急通道 √ 绿地应尽量设置外围环路，便于人员疏散。 

应急标志 √ 

在避险场所入口处、各功能分区和周边设置应急标志，并

在入口处悬挂避险场所平面图及周边地区避难人员疏散通

道图。 

集散场地 √ 

结合绿地内的开敞空间设置一处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集

散场地，作为人员集散、临时停车、物资运输等场地，并

与直升机临时停车坪设置统筹协调。 

一

般

设

施 

应急消防设施 √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消火栓，且间距不超过 120 米；

并按相关标准配置灭火器。 

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 

宜结合绿地配套建筑设施，设置饮用水、食品、药品、消

防器材、帐篷、工具、设备等物资库；物资库设置应靠近

出入口。 

应急指挥管理设施 √ 
1.宜结合绿地配套建筑设施，设置救灾指挥中心，负责统

筹指挥整个救灾行动，对救援人员进行统一调度，指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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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设置 

与否 
建设要求 

援和安置处置；配置监控广播系统，无线通讯设备和固定

电话，与城市政府或人防应急指挥中心联网，其布局应靠

近服务性出入口，便于信息传递； 

2.宜结合绿地配套建筑设施，设置应急服务中心，为本避

险场所服务，组织避难人员有序安置，物资收集与分配，

布局靠近服务性出入口，便于组织和协调。 

综

合

设

施 

应急停车场 √ 宜结合绿地配套停车场设置应急停车场。 

应急直升机起降坪 √ 
结合绿地内广场等较大开敞空间设置直升机起降坪，以草

坪及低矮灌木为主，周边不得有高大乔木。 

应急洗浴设施 √ 在应急厕所内设置。 

应急功能介绍设施 √ —— 

 

10.2.2 中短期避险绿地 

 名称 设置与否 建设要求 

基

本

配

套

设

施 

应急篷宿区设施 √ ——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设

施 
√ 

设置医疗救护与防疫点（可附设于公园管理建筑内）：对

受伤避难人员进行简单包扎处理，提供基本的医疗救

护，组织将伤员转运医疗服务中心，并负责本避难场所

卫生防疫工作，预防疫病传播；医疗服务中心利用就近

医院解决。 

应急供水设施 √ 

供 水 、 排

水、供电及

通讯管线均

与城市市政

管线相接，

并保障全天

候 正 常 运

行。 

设有独立的供水设施，并结合城市给水、

自备水源、河湖水等实现多水源供水和分

质供水，生活饮用水水质应达到 GB 

5749-2006 规定的要求。 

应急供电设施 √ 

每个应急避险场所均考虑接入 2 路或以上

供电线路以保证避险场所的用电。有条件

可配备光伏发电系统、便携式发电机组，

并储备有燃料；应急供电需要保障照明、

医疗、通讯、通风等设施用电。 

应急通讯设施 √ 
设置与指挥系统相连的应急固定电话，适

当设置室外固定电话亭和固定电话接口。 

应急排污设施 √ 

1. 宜结合绿地管网系统设置排污系统； 

2.医疗卫生污水应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城

市污水系统；条件允许情况下应设置单独

的处理装置； 

3.应急厕所应附设或单独设置化粪池。 

应急厕所 √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公厕或可移动临时公厕；也可

预留移动厕所布置空间，灾害发生后根据需要配设。 

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 结合城市绿地内的垃圾储运设施设置垃圾收集点。 

应急通道 √ —— 

应急标志 √ 宜结合绿地标识系统，在避险场所入口处、各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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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设置与否 建设要求 

和周边醒目位置设置指示标志，并在入口处悬挂应急避

险场所平面图及周边地区避难人员疏散通道图。 

集散场地 √ 宜结合绿地开敞空间设置人员集散和物资发放场地。 

一

般

设

施 

应急消防设施 √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消火栓，且间距不超过 120 米，

并按相关标准配置灭火器。 

应急指挥管理设施 

 
√ 

宜结合绿地配套建筑设施，设置应急服务中心，组织避

难人员有序安置，物资收集与分配，与外界取得联系等

功能。 

综

合

设

施 

应急停车场 √ 宜结合绿地开敞空间或配套停车场设置临时停车场。 

应急停机坪 —— —— 

应急洗浴设施 √ 在应急厕所内设置 

应急功能介绍设施 √ —— 

 

10.2.3 紧急避险绿地 

 名称 设置与否 建设要求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应急供水设施 √ 供水、排水、

供电及通讯

管线均与城

市市政管线

相接，并保障

全天候正常

运行。 

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应急供水点。 

应急供电设施 √ —— 

应急通讯设施 √ 

无线信号覆盖避险场所；宜结合绿地配

套设置公共信息发布牌：设置与指挥系

统相连的应急固定电话，适当设置室外

固定电话亭或固定电话接口。 

应急厕所 —  结合城市绿地配套公厕设置应急公厕。 

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  
结合城市绿地内的垃圾储运设施设置垃

圾收集点。 

应急通道 √  —— 

应急标志 √  

在避险场所入口处、园路交叉口、绿地

周边等醒目位置设置指示标志，并且入

口处悬挂应急避险场所平面图及周边地

区避难人员疏散通道图。 

集散场地 √  
宜结合绿地开敞空间设置人员集散和物

资发放场地。 

一

般

设

施 

应急消防设施 √  

宜结合绿地配套设施设置消火栓，且间

距不超过 120 米，并按相关标准配置灭

火器。 

备注： 

1.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统筹兼顾生态、游憩、观赏、科普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和

防灾避险功能，考虑我国各地区的情况差异，此表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设施配置的引导

性指标要求。 

2. 对于城市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绿地防灾避险建设情况较好，以及防灾需

求较高的城市，应编制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规划，并参照《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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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1143-2015）、《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GB21734-2008）等相关标准配

置设施。其中，紧急避险绿地参照 III 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要求配置设施；中短期避险绿地

参照 II 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要求配置设施；长期避险绿地参照 I 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要求配

置设施。 

 


